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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生姓名
	
	学号
	
	所在学院
	
	专业
	
	入学年份
	

	交流国家/地区
	
	境外
大学名称
	
	交流学年学期
	
	境外交流种类(双学位 / 短期)
	

	拟修读境外大学课程
	拟替代本校专业培养方案课程

	课程名称
	总学时
	学分
	课程代号
	课程名称
	总学时
	学分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系主任意见：


签字年月日
	学院意见：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年月日
	教务处意见：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年月日


备注：
1）请参照交流学习期间本专业培养方案相应学期应修学分，确定境外大学拟修读学分，可以一对多、也可多对一的课程对应关系。
2）学生出境交流前，务必填写该表，并由所在教学院长签字认可，交教务处备案。
3）本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学生本人、学生所在学院、教务处留存。
4）学生返校认定境外高校学分需持此表以及正式成绩单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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